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匠心奖学金评审细则
为体现职业院校特点，根据《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励办法》特制定本细则。
    一、评审范围
2017年1月-12月在各类专业技能比赛中获奖为学校增光的优秀学生或团队。
二、评审标准
[bookmark: _GoBack]参赛规模、层次及奖励标准依据《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励办法》第八条。
三、评审程序
1、由学生个人根据《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励办法》第八条提出奖学金申请，申请须提交获奖证明材料（证书复印件或奖杯照片等）；
2、根据此通知要求，组成二级学院学生匠心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二级学院书记任组长，各辅导员及学生代表为组员），对申报学生进行审核；
3、各二级学院组织学生填写匠心奖学金申请表，申请表到学生处网站上下载，不可有涂改，不可有空格，如情况没有则填写“无”，申请理由必须为第三人称撰写，字数控制在200字以内，由申请人和相关负责人亲笔签名；
4、各二级学院按照学生获奖等级对申报学生排序，并填写匠心奖学金汇总表，汇总表请以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电子版发送至学生处，纸质版经各二级学院书记签字盖章后附在学生申请材料前一起交到学生处；
5、各二级学院需要提交本学院报道学生获奖的新闻截图纸质版，作为学生申请材料的审核依据；
6、学生处整理、初审、汇总。全校公示5个工作日后，上报学校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核。
五、奖学金发放
经校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由学校学生处按标准下发到每名获奖学生学校统发银行卡内。
六、其他：
1、为确保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评审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所有学生的知情权，严禁各种不正之风。   
2、团队项目申报仅限于团队中的学生个人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和申请表，组织奖不在其中。
3、坚持奖学金评审与发放标准，不降低要求，不凑数，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学校将追究当事人责任。 
4、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